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为实施 （项目名称） ，已接受

（承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对该项目施工的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

议。

1. 工程内容： 由 K +至 K+ ，长约 km，公路等级为 ，承包范围： 。

2. 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1)合同协议书及各种合同附件（包括但不限于评标期间和合同谈判过程中的澄清文件和

补充资料，补充协议书和往来函件》）；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项目专用合同条款【 （项目名称） 施工招标文件》（项目专用本）第四章《合

同条款及格式》第二节 B，含招标文件补遗书中与此有关的部分】；

(5)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2018 年版）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二节 A】；

(6)通用合同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7 年版）第四章《合同

条款及格式》第一节】；

(7) 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

(8) 技术规范专用条款；

(9) 技术规范；

(10) 图纸；

（11）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12)承包人有关人员、设备投入的承诺及投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

(13)在本合同专用条款中可能规定的构成本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3.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

写） 元（¥ ）；其中广州市番禺区国道 G105 线 K2579+900～K2584+200 及

屏山大桥段路面预防性养护工程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元（¥ ），广州市

道路养护中心南城养护所 2023 年度国省道及附属设施中修工程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元（¥ ）。该签约合同价为单价合同，结算方式以清单单价与核定的工程数量计算为

准。根据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及《广州市市本级基本建设



项目财政性资金集中支付实施办法》，累计支付达到合同价的 80％时停止支付，结算评审结

束后支付至结算评审价的 97％，若承包人以质量保证金银行保函形式的，结算评审结束后且

承包人提交质量保证金的银行保函后可支付至结算评审价的 100％，最终支付金额以当年财

政部门安排资金为准。

4.承包人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总工： 。

5.工程质量符合 标准。

6.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7.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8.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日历天。

9.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专户核算，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的管理和支

付必须符合《关于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粤人社规〔2019〕10 号）、

《广东省建设工程领域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管理办法》（粤人社规〔2018〕14 号）、《广

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工作的通知》（穗交运函

〔 2019 〕1541 号）和《广州市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实施细则》（穗建规字〔2020〕

37 号）等有关规定实行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工程款中的工人工资与其他款项实行分开银

行账户管理，承包人在商业银行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用于支付工资，承包人通过工人

工资支付专用账户，依法按时足额将工人工资直接支付到工人的工资个人账户。承包人在工

程开工前，在工程所在地商业银行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并在用工之日起 15 日内为每

个工人办理工资个人账户，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和工人工资的开户行宜选择同一家商业银

行，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工资。承包人建立用工管理台账，真实、准确记录工人名册、劳动

合同、工程进度、工时、劳务承包款和工人工资支付情况等信息，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广

州市番禺区国道 G105 线 K2579+900～K2584+200 及屏山大桥段路面预防性养护工程工程进

度款中的工人工资比例为进度款的 %（以投标函或中标通知书单列的人工费除以中标金

额计算），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南城养护所 2023 年度国省道及附属设施中修工程工程进度

款中的工人工资比例为进度款的 %（以投标函或中标通知书单列的人工费除以中标金额

计算），建设单位以银行转账方式拨付至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承包人最迟应在每月 20 日

前支付上月工人工资，工人工资支付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且发放的工人工资不得低于本市

最低工资标准。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内资金少于应支付工人工资总额的，承包人按时补足。

承包人还应按规定购置电子考勤设备，及指定相应的考核制度。

10.安全生产费用实行专款专用、专户核算，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和支付必须结合《广东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办法》



的通知》（粤交〔2021〕6 号）的规定及发包人的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11.本协议书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全部工程完工

后经交工验收合格、缺陷责任期满签发缺陷责任终止证书后失效。

12.本协议书一式 份，合同双方各执 份。

13.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 (盖单位章) 承包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反商业贿赂协议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为共同制止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各自及双方共同的合法权益，保证甲乙双方

商业合作关系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

不正当竞争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6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

如下反商业贿赂协议，以资双方信守履行：

一、本协议所称的商业贿赂是指甲方与乙方在合作过程中，乙方或其工作人

员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甲方人员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行为，具

体行为的认定以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为准。

二、甲方人员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乙方索取贿赂，乙方在收到索贿要求时应明

确拒绝并及时向甲方设定的专线举报，甲方应对乙方的举报内容保密。

三、属甲方人员主动索贿的，乙方有配合甲方及其上级机关调查的义务。乙

方不配合调查的，将视为违反协议，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主合同。

四、乙方违反协议，单位或工作人员贿赂甲方人员，经核实的，乙方需向甲

方按主合同标的额支付相应违约金。其中：

1.主合同标的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支付标的额 20%的违约金；

2.主合同标的额为 100 万-1000 万元（含）的，其中 100 万元按 20%、超出

100 万元部分按 15%计算，累计支付违约金；

3.主合同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其中100万元按20%、100万元以上-1000

万元（含）部分按 15%、超出 1000 万元部分按 10%计算，累计支付违约金。



五、乙方违反协议，单位或工作人员（含关联企业或关联人士）贿赂甲方人

员，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的，甲方有

权立即中止合同，由此导致甲方的损失以及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六、乙方由被挂靠单位与甲方签订合同的，将由被挂靠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七、甲方设定专线接受乙方举报：

电话：020-84663579，联系人：李先生

八、甲乙双方解除合同关系时，本协议自动失效。

九、本协议作为主合同（编号： ）的补充，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其他事宜按主合同约定执行。

十、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